
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900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796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或“国信证券”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

价。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1,9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7,600万股。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25%。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8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金额不超过6,571.00万元，

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即190万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即95万股（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130.5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84.5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

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

况将在2022年8月8日（T+2日）刊登的《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8月3日（T-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8月3日（T-1日，周三）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

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567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7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签订《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能科技” 或“公司” ）拟与赣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合称“双方” ）签订《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书》（以下简称“协

议”或“本协议” ）。 双方就孚能科技赣州年产30GWh新能源电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或“本项目” ）相关条款达成一致。

●项目分为两期。 其中，一期规划建设18GWh新能源电池项目。 一期项目公司初步规

划为生产三元软包动力电池产品；二期规划建设12GWh新能源电池项目。二期拟生产的具

体产品类型，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客户订单情况确定。本次公司先启动一期18GWh新能

源电池项目，后续将根据一期项目建设情况、客户订单情况、资金安排情况等适时启动二期

12GWh新能源电池项目。

●公司预计本次项目投资的金额较大，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借款、股

权融资等，具体融资方式的确定、最终能否足额筹集资金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不能按计划

筹措资金，则存在项目延期、中断、终止等风险。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次拟签署的投资项目实施前尚需根据投资金额履行公司内部

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审议尚存在不确定性。

●项目投入建设后，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能

存在如未能按期建设完成、或运营过程中未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一、协议签订情况

(一)签订主体

甲方：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内容概况

公司与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孚能科技赣州年产30GWh新能源电池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年产能30GWh新能源电池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

项目产能规划：共两期。其中，一期规划建设18GWh新能源电池项目。一期项目公司初

步规划为生产三元软包动力电池产品；二期规划建设12GWh新能源电池项目。二期拟生产

的具体产品类型，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客户订单情况确定。 本次公司拟、 先启动一期

18GWh新能源电池项目，后续根据一期项目建设情况、客户订单情况、资金安排情况等适

时启动二期12GWh新能源电池项目。

(三)双方权利和义务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同意协调赣州市相关部门优先将其辖区内的储能项

目交由公司完成；协调相关部门采购、使用搭载公司新能源电池的新能源汽车。 赣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同意在其辖区内积极协助公司推动并购其他公司动力电池项目等。

公司自签署正式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之日起30日内在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设立具

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项目公司；承诺自投产之日起土地使用年限内不得将项目公司注册

地及主要生产经营场所迁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是公司产能建设的重要一步，有利于公司实现规模经济，与公司现有生

产基地发挥业务协同、战略协同效应，对公司加快动力电池产能释放，满足下游客户需求起

到积极作用。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同意协调赣州市相关部门优先将其辖区内的储能项

目交由公司完成；协调相关部门采购、使用搭载公司新能源电池的新能源汽车。 有利于公

司进一步开拓新业务和新客户，从而巩固市场地位，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全体股

东的利益。

本协议履行短期内将增加公司资本开支和现金支出，但从长远来看对公司业务布局和

经营业绩具有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预计本次项目投资的资金较大，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银行借款、股权

融资等，具体融资方式的确定、最终能否足额筹集资金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不能按计划筹

措资金，则存在项目延期、中断、终止等风险。 本次拟签署的投资项目实施前尚需根据投资

金额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审议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公司先启动一期18GWh新能源电池项目，后续将根据一期项目建设情况、客户订

单情况、资金安排情况等适时启动二期12GWh新能源电池项目。同时，项目投入建设后，受

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

止的风险、未能按期建设完成、或运营过程中未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控制风险，保障公司本次投资的安全

和收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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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科雅”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745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证券”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工大科雅” ， 股票代码为

“301197”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25.50元/股，发行数量为

3,013.5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

下简称“四个值” ）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50.67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54.70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8.8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根据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041.0597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602.7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52.0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61.5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

5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88229395%， 有效申购倍数为5,312.

66651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7月29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536,85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70,689,751.5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8,14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992,748.5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52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95,760,0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

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555,970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

03%，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78,147股，包销金额为1,992,748.5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0.26%。

2022年8月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

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凯恒中心B座10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传真：010-85130542

发行人：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0232� � � � � � �证券简称：金鹰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28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集团” ）共持有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份177,173,4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58%，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后，金鹰

集团累计质押股份95,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53.62%，占公司总股本的26.05%。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金鹰集团通知，金鹰集团在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

券” ）办理了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手续，共计7,960,000股，上述解除质押相关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名称 金鹰集团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股) 7,96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4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8

解质（解冻）时间 2022.7.29

持股数量(股) 177,173,451

持股比例（%） 48.5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95,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3.6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6.05

本次金鹰集团解除质押的股份，目前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动，金鹰集团将根据实际质押情

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金鹰集团

177,173,

451

48.58

102,960,

000

95,000,000 53.62 26.05 0 0 0 0

合计

177,173,

451

48.58

102,960,

000

95,000,000 53.62 26.05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 公司控股股东金鹰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1,400万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7.90%，占公司总股本的3.84%，对应融资余额为3,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

股份累计2,40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13.55%，占公司总股本的6.58%，对应融资余额为6,165万

元。

金鹰集团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还款来源包括生产经营回款、下属公司分红、

投资收益等。 金鹰集团股权质押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金鹰集团将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

充保证金、提前还款等。

2、金鹰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金鹰集团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2)�金鹰集团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控股

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对公司的股权

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金鹰集团质押事项不涉及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质押、解除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A

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期货”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100,777,778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13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弘业期货” ，股票代

码为“00123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

票发行价格为1.86元/股， 发行数量为10,077.7778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

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0,544,778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0,233,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077,278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0,700,5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7月29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0,373,88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68,095,418.6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26,61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07,511.34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072,64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735,123.4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631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613.66

放弃缴款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号（深

市）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

1 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宽投幸运星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247979 421 783.06

2 闫相宏 闫相宏 0141471763 421 783.06

3 卢柏强 卢柏强 0000035315 421 783.06

4 梁志雄 梁志雄 0111822827 421 783.06

5 王传华 王传华 0143698297 421 783.06

6 孙晶晶 孙晶晶 0107410925 421 783.06

7 王利娜 王利娜 0103079036 421 783.06

8 张海军 张海军 0275935271 421 783.06

9 冯伟 冯伟 0275939451 421 783.06

10 明刚 明刚 0238235020 421 783.06

11 明景谷 明景谷 0238183378 421 783.06

合计 4,631 8,613.6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31,250股，包销金额为616,125.00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33%。

2022年8月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日

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坤科技” 、“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846号）。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以下简

称“中泰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687.0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80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

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84.3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2,636.2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50.7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28.5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3,687.0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满坤科技于2022年8月1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满坤科技”股票3,687.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8月3

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8月3日（T+2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

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

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8月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中泰证券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深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股票市场

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上

交所、深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配售。 被列入异

常名单的网下投资者不得参与网下投资者报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250,233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86,905,069,500股， 配号总量为173,810,139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7381013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270.76560倍，高

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

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737.4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本

次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98.8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788.15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48.50%。回拨后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05758998%，有效申购倍数为4,860.05478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8月2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8月3

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

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日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中微半导”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于 2021年 12 月 29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2〕

910 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微半导” ，扩位简称为“中微半导” ，股票代码为

“688380”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30.86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6,30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

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94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15.00%，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21.7292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87%，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 323.2708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4,607.2708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 .14% ；网上发行数量为

1,071.00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86%。

根据《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177.68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567.85 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39.4208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1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38.8500 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8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366280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T+2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及华

泰中微半导芯成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微半

导员工资管计划” ）组成，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中证投资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

1,944,264 3.09 59,999,987.04 - 59,999,987.04 24

中微半导员工资

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4,273,028 6.78 131,865,644.08 659,328.22 132,524,972.30 12

合计 6,217,292 9.87 191,865,631.12 659,328.22 192,524,959.34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290,16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02,714,522.7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8,33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034,587.2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0,394,20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46,565,258.88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6,232,825.57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2 年 8 月 1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摇号抽签仪式。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4

末“4”位数 1447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中微半导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限售摇号的共有 2,763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

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277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

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84.2457 万股，

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0368%， 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总量的 5.0058%。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限售摇号中签结

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98,334 股，包销金额为 3,034,587.24 元，包销股

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1732%， 包销股份数

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1561%。

2022年 8月 2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

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

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383�5518、0755-2383�5519、0755-2383�5296

联系邮箱：project_zwbdecm@citics.com

发行人：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

日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3577� � � � � � � �证券简称：汇金通 公告编号：2022-061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2年7月28日、7月29日、8月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日，确认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2年7月28日、7月

29日、8月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内、外

部经营环境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韩敬远

先生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与公司有关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

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

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2年7月28日、7月29日、8月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股价剔除大盘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

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日

●报备文件

（一）关于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问询函

（二）关于对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问询函的回函


